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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体检服务协议



甲方：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吉林省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门诊部


签约地点：长春


[image: LOGO]                                                                  

签约时间：2025 年4月29 日




甲方（委托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奥大路1952号 
联系人： 庄严  
联系方式： 19969507240
乙方（受托方）：吉林省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门诊部
地址： 长春市经开区浦东路1345号      
联系人： 董志蕊 
联系方式：1554327399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做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职业健康检查技术服务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条  检查项目
职业健康体检项目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规定执行；非国家法定强制性项目本着自愿原则由甲方决定。委托检查职业危害因素、检查项目、检查人数等见附件一《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信息表》。
第二条  检查时间、地点
体检时间：自2025年4月29日至2026年4月 29日（如有变化，以双方另行确认的时间为准）
体检地点： 长春慈铭浦东路分院   。
第三条  信息确认
1、甲方应于甲方员工职业健康检查前15天向乙方提供受检者书面（签章确认）及电子版名单及相关信息资料各一份，内容必须包括：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受检者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检查类别、接害工龄、岗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等相关资料等。   
2、甲方应当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受检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负责督促受检者如实填写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情况等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受检者身份的真实性、有效性。  
3、若乙方需要了解受检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时，可以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也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十日内组织现场调查。甲方应积极配合调查，不得拒绝、阻挠。
第四条  体检结果
1、乙方应当自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结束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将体检结果书面告知甲方，甲方需要乙方邮寄检查报告的，甲方承担邮寄费用。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结果出具时间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甲方。甲方应当及时将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受检者。  
2、乙方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按《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通知甲方和受检者。发现健康损害或者需要复查的，乙方除及时通知甲方外，还应当及时告知受检者本人。对于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受检者，甲方应当将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3、乙方应当按照《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统计年度汇总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并将汇总材料和患有职业禁忌症的受检者名单，报告甲方及其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
4、若受检者职业健康检查缺少必检项目或检查周期不符合要求，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的，乙方将负责补检。如因甲方或受检人员自身原因导致的，甲方应负责督促有关人员进行补检，由此造成不能按时出具报告，乙方不承担责任，若因甲方或受检人员原因导致补检项目仍未能按照约定执行，影响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的，乙方有权拒绝出具检查报告和评价结果，并不向甲方退还检查费用。
第五条  特殊情况下的责任免除
因非乙方因素造成样品污染、样品失效等进而导致结果异常的，乙方仅负责安排复检，除此之外不负其它责任，且甲方承担相应复检费用。
第六条  费用支付
1、本协议预计总金额为人民币 440 元（具体明细详见附件一）。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支付预付款，即职业健康体检费用总额的 100  %，计人民币440  元；体检完成后（即本协议体检期限届满后或甲方参检人员全部完成体检后）双方根据实际参检人数与对应体检套餐据实结算，甲方应于体检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职业健康体检费用尾款。
若双方对结算金额有异议的，甲方仍应就无争议部分的金额按照上述约定予以支付。尚有争议的款项，待双方确认后进行支付。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有相关价格规定的，从其规定。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吉林省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门诊部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东大市场支行
账  号：22001004201052502192
2、在甲方支付体检费用之前，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供以下第 A 种发票：
A、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合规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B、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税率为【/】%的增值税专用发
甲方验证发票符合规定并可抵扣后方付款。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顺延付款时间。
3、甲方或受检者个人放弃部分职业健康检查项目的，该等人员列入实际参检人数结算，该等项目按约定项目结算，乙方不退补或降低相关体检费用。
第七条  知识产权与保密义务
1、未经乙方书面授权，甲方（本协议所指甲方包括甲方的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美年”、“大健康”或“美年大健康”“慈铭”、“慈铭奥亚”、“美兆”、“美健奥亚”的品牌文字或图形、商标等及其相关内容，包括不得以甲方名义或未经乙方同意以乙方名义对外进行宣传推广，或在网络上销售与上述品牌相关的产品，甲方如有违规或违反本条款约定，侵害乙方知识产权的，经查实，乙方可要求甲方停止侵权行为并承担损害赔偿等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双方应当对本协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体检价格和内容、客户信息等）、因履行本协议或在本协议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简称“保密资料”)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不得将上述保密资料用于本协议之外的用途。资料接受方可仅为本协议目的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雇员披露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
第八条  协议的变更、终止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协议进行变更或者提前终止/解除，但应当签署书面的补充协议予以明确。本协议提前终止或解除的，双方应按乙方已实际提供体检服务据实予以结算付款。
2、有下列情形发生的，甲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退还已支付的预付款并承担本协议总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
（1）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向甲方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服务的。
3、有下列情形发生的，乙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收取本协议总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同时不免除甲方对乙方已经提供的体检服务的款项支付义务：
（1）甲方逾期支付任一笔体检服务的款项超过三十日的。
4、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之义务，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向守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实际经济损失及可预见的相关经济损失，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违约事项将不影响甲、乙双方继续履行协议内的其他条款。
第九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乙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其他
1、本协议项下涉及的包括体检套餐、体检价格等在内的所有体检项目及接受体检的权利均限于甲方员工即受检者个人使用和享有，甲方或甲方员工不得就涉及的任何体检项目和接受体检的权利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亦不得由他人代为行使或享有。
2、根据本协议规定，需由任何一方发出的发票、函件或其他通讯（以下简称“通知”），应以中文书写，并由专人递送或特快专递递送或传真的方式发至另一方本协议所填联系地址或另一方书面通知他方的指定地址。甲方同意，对其提起任何仲裁和诉讼而发出的传票和通知，发送至本协议约定的联系地址，即视为送达。通知视为有效送达的日期，应按如下方式确定：
（1）由专人递送的通知，专人递送当日即被视为已有效送达；
（2）由特快专递递送的通知，则按照本协议联系地址发出之日后的第三（3）天，即被视为已有效送达；
（3）由传真发送的通知，则在有关文件显示的传送日之后的第一（1）个工作日，即被视为已有效送达.
3、本协议由双方盖章后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4、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附件如下：
附件1   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信息表
附件2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
附件3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人数统计表
附件4   危害因素对应检查项目确认及体检费用表

（本页无正文，为甲方、乙方的《职业健康体检服务协议》签署页）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吉林省慈铭健康体检
管理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
开发区综合门诊部
甲方联系人：                        乙方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长春市经开区浦东路1345号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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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信息表

职业健康检查劳动者信息表
用人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岗位（工种）
	危害因素种类
	检查类别*
	接害工龄（年、月）

	1

	徐铭阳
	男
	
	220122200010010458
	操作工
	噪声
	岗中
	4.5

	2
	古安
	男
	
	220122199611150434
	操作工
	噪声
	岗中
	2.3

	3
	吴金力
	男
	
	220282198401163234
	操作工
	噪声
	岗中
	2.3

	4
	高冉
	男
	
	230822200011104114
	操作工
	噪声
	岗中
	4.5

	
	
	
	
	
	
	
	
	

	
	
	
	
	
	
	
	
	

	
	
	
	
	
	
	
	
	


注：*为上岗前、岗中、离岗
                            

      
                                                   
附件2用人单位基本信息表

用 人 单 位 基 本 信 息 表

[bookmark: _GoBack]用人单位名称：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行政区域代码:                                                                  
用人单位所在区： 吉林省 长春市       县   富民     街道   
用人单位详细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奥大路1952号                                   
是否为子公司：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MA149JDC4T                                                           
联系人：庄严           联系电话： 19969507240                           
行业类别*:     制造业       代码：                                  
企业经济类型#：                        代码：                      
企业规模：□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职工总人数:     人;生产工人数:     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4人
当年应检人数: 4人;当年实检人数:  4 人




附件3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接触人数统计表

	危害因素名称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当年应接受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当年接受职业健康检查人数

	噪声
	4
	4
	4

	
	
	
	

	
	
	
	

	
	
	
	

	
	
	
	

	
	
	
	

	
	
	
	

	
	
	
	

	                                                               合计
	       4   人



注:按照人数进行统计, 有害因素列填写劳动者接触的全部有害因素,统计结果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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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危害因素对应检查项目确认及体检费用表

危害因素对应检查项目确认及体检费用表

用人单位名称：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序号



	
检查种类*
	
危害因素
	
委托检查项目
	委托检查人数
	单价（元）
	合计
（元）

	1
	岗中
	噪声
	见附件
	4
	110
	440

	
	
	
	
	
	
	

	
	
	
	
	
	
	

	
	
	
	
	
	
	

	合计（元）
	440


注：*为上岗前、岗中、离岗





	25年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职业项目表

	
	

	噪声组（操作工）
	心电图（职业）

	
	血常规分类

	
	尿常规

	
	一般检查（职业）

	
	内科检查（职业）

	
	血清ALT(职业检查）

	
	电测听（职业）

	
	耳科常规检查

	
	问诊

	
	静脉采血材料费

	
	免费早餐

	
	体检报告打印

	
	折后价：11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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